附件三
评分细则
本次询价评审办法为综合评分办法，总计100分，分别为商务报价70分、技术评审30分。总得分＝商务报价得分＋技术评审得分，按一下标准进行评审：
一、商务报价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报价资格要求且所报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商务报价得满分。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个百分点扣0.2分，即商务报价得分=50-（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100×0.2），最多扣10分（得分保留1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二、技术评审由询价小组成员按评分表的评分项目进行评定，每人一张评分计算表，各自打分并记实名。询价小组成员对各供应商的各项评分内容评分合计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该供应商技术部分的最终得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1
	[bookmark: _GoBack]提供布帘、白纱样品的材质情况
	1-8
	根据所提供布帘、白纱样品的样式、材质选用、色彩运用、美观性情况横向比较（供应商未提供样品得0分，提供不全的酌情打分）

	2
	提供卷帘、百叶样品的材质情况
	1-8
	根据所提供卷帘、百叶样品的样式、制作工艺、材质选用、表面处理及部件连接工艺情况横向比较（供应商未提供样品得0分，提供不全的酌情打分）

	3
	提供手动轨道材质的情况 
	1-8
	根据所提供轨道样品的样式、材质、顺滑度、厚度、表面处理及部件连接工艺情况横向比较（供应商未提供样品得0分）

	4
	质保期时间比较
	0-6
	质量保证期不少于2年，每增加1年加2分，最多加6分。



